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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6年度訴字第2664號
　　　　　　　　　　　　　　　.
原　　　告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代　表　人　甲○○（理事長）
訴訟代理人　林石猛律師
複代 理 人　邱基峻律師
訴訟代理人　張宗琦律師
被　　　告　內政部
代　表　人　乙○○（部長）
訴訟代理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因人民團體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96年
7月12日院臺訴字第096008803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  實
一、事實概要：緣訴外人劉德光等32人以渠等於82年至83年間加
    入原告為會員，並繳交入會會及年費，嗣因原告行政疏失遺
    失渠等會籍資料，未再通知渠等開會及繳交年費，經渠等於
    93年間向原告監事會召集人即訴外人黃朝宗反應代為提案討
    論，始於93年底恢復會籍，惟原告於95年6月3日召開第8屆
    第1次臨時理事會決議渠等須重新辦理入會登記並重新審查
    ，致損害渠等權益等情為由向被告提出陳情，經被告函請原
    告分別於95年9月12日、95年10月5 日及95年11月13日說明
    略以劉德光等人未依章程規定申請入會，亦無繳費紀錄，故
    未列名83年、87年會員大會會員名冊，93年12月間係因當時
    時監事會召集人黃朝宗指示，乃將劉德光等人列入會員名冊
    ，劉德光等人確非其會員，不具參加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及
    選舉權等權利等語。其間原告在95年11月2日以訂於95年11
    月19日召開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改選董、監事，檢具會員名
    冊報請被告核備並到場指導，經被告於95年11月17日以台內
    社字第0950176100號函（以下簡稱被告95年11月17日函）復
    略以原告最近1次即94年9月4日所召開之第8屆第4次會員大
    會手冊內之會員（會員代表）名冊顯示劉德光等人為會員，
    劉德光等人未依人民團體法第14條、第15條及第27條第2款
    等規定為除名出會之程序，仍應享有會員權利，並參加第9
    屆第1次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若無法通知渠等參加該次
    大會，該次會議應予暫緩，並延至95年12月17日（含）前召
    開等語。嗣原告仍於95年11月19日召開會員大會，並於95年
    12月5日檢具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及第9屆第1次理
    事、監事會議紀錄送被告查照，被告乃以原告未依前開函示
    通知劉德光等會員參加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致會員基礎不
    實，違反人民團體法第26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58條第1項
    規定，於96年1月12日以台內社字第0960010609號函（以下
    簡稱被告96年1月12日函）撤銷原告所報第9屆第1次會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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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決議及理監事選舉結果，該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之召
    集隨之無效，並限期原告於該函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召開
    會員大會並選舉第9屆理監事，會員資格審查以原告94年9月
    4日第8屆第4次會員大會之會員名冊為依據。原告不服，提
    起訴願，亦遭決定駁回，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兩造聲明：
  (一)原告聲明：
    1.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聲明：
    1.駁回原告之訴。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兩造爭點：被告以原告未通知劉德光等會員參加第9屆第1次
              會員大會，致會員基礎不實，違反人民團體法第
              26條第1項規定為由，依同法第58條第1項規定撤
              銷原告所報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決議及理監事選
              舉結果，且該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之召集隨
              之無效，並限期原告於該函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
              內召開會員大會並選舉第9屆理監事，會員資格
              審查以原告94年9月4日第8屆第4次會員大會之會
              員名冊為依據，所為處分有無違誤？
　(一)原告主張之理由：
    1.按「人民團體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之選舉或罷免，應由
      理事會在召開會議15日前，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造具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更換時亦同。」，為人
      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5條第1項所規定。本件原告於95年
      11月2日向被告陳報經理事會審定確認之會員名冊，並訂
      於95年11月19日召開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乃依上開規定
      辦理，並無違法之處，合先敘明。
    2.查被告認原告未通知劉德光等非原告會員者參加第9屆第1
      次會員大會，致會員基礎不實，訴願決定亦怠為審查，僅
      以「經核並無不妥」為由率予維持，均有違誤，謹分述如
      下：
      按「凡贊同本會宗旨而合於左列資格之一者，由理、監
        事5人以上推薦，並按規定要件提出申請，經本會理事
        會議通過得為本會會員。」、「本會會員大會為最高權
        力機關，在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其職權。」
        ，分別為原告組織章程第6條前段、第10條所規定。本
        件劉德光等人經原告理事會審查結果，確未依原告組織
        章程申請加入原告，前雖經黃朝宗（時任常務監事兼召
        集人）違法指使甫到任之經辦人員，將未經合法入會程
        序之劉德光等32人（實有49人，其中17人願意重新申請
        入會）列為第8屆第4次會員（其違法行為另由原告研議
        提出偽造文書及背信等罪告訴中），惟原告業於審查會
        員資格時發現錯誤，旋於會員大會會期間召開第8屆第1
        次臨時理事會會議決議「劉德光等49人重新辦理入會登
        記再重新審查」。嗣原告遵循被告之監督輔導，陸續召
        開第8屆第3次臨時理事會、第8屆第2次臨時理監事聯席
        會議，再三審查確認劉德光等32人之會員資格後，仍作
        成劉德光等32人非原告會員之決議，足見劉德光等人確
        實自始即非原告之會員，殆無疑義。
      「備查」僅為事實通知，主管機關不因此取得審查內容
        之權限：
        (1)關於行政法上之通知「備查」，最高行政法院89年度
          裁字第1325號裁定曾明揭備查之效力依地方制度法第
          2條第5款規定，僅係一種觀念通知，並未產生任何公
          法上法律效果，而主管機關亦無否准其備查之權限；
          同院91年度判字第2346號判決亦明示備查之目的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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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悉已經過之事實如何，主管機關不必另有其他作為
          ，備查之性質，亦與所報事項之效力無關，被告之備
          查函既僅就「福德正神」選任管理人為知悉之表示，
          與所陳報事項之實質效力無關，當事人對所陳報事項
          有所爭執，自應訴請法院裁判；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
          字第1314號判決並認公司法第113條準用同法第93條
          第1項規定，法院對公司清算完結聲報之准予備案處
          分，並無實質上之確定力，與清算是否完結、法人人
          格是否消滅無涉，類此意旨，尚有最高法院89年度台
          上字第1403號判決可參。可知備查僅為行政事實行為
          之一種，人民團體主管機關不因此取得審查備查內容
          之權限，尤非得以法規有備查程序為由，使主管機關
          得藉機干涉人民團體運作事務，介入團體自律事項，
          進而混淆監督行政之法律關係。
        (2)按被告於81年6月16日以台內社字第8184226號函明釋
          「備查案件，其目的在使主管機關知悉事實」，足見
          原告將會員資格造具名冊報請被告備查，僅係在使被
          告知悉此事實，被告並無介入審查原告會員資格之權
          限。是被告違背上開函釋，介入審查原告會員資格，
          所為處分顯然違法。再者，被告於88年6月23日發布
          「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其修正理由重申「
          對於人民團體之輔導，勢須解除不必要之管制，建立
          合理化、簡單化及標準化之行政流程，以供團體遵循
          ，從而減少政府輔導人力之負擔，並落實人民團體自
          律自治精神」意旨，今竟背道而馳，不僅介入審查人
          民團體會員之資格，甚且強制要求原告通知自始即非
          原告會員之人員開會，始認會員大會為合法，嗣原告
          未通知「非會員」參加會員大會，被告竟予以撤銷會
          員大會決議及理監事選舉結果，其認事用法自有違誤
          。
        (3)又原告既為原函請備查之人民團體，其發現原呈送被
          告備查之內容有誤，自得依人民團體法及原告組織章
          程更正先前錯誤通知備查內容，此尚非被告所得介入
          審查之事項。倘如被告所稱，不得由原告自行更正，
          不啻使原告受先前錯誤拘束，形成「幽靈會員」充斥
          反不得自行處理之窘境，法規原意是否如是，頗值商
          榷。其次，人民團體既以自律為原則，則被告僅需審
          查相關程序是否有重大違背法令情事，否則即應尊重
          人民團體自律結果，倘因此損及關係人之權益，尚得
          由彼等另循民事爭訟途徑確認相關會議決議是否有效
          ，無由令行政法上主管機關藉受理備查之名，任意介
          入自制事務之理，而與私法自治原則相違背，侵害人
          民團體自律之根基。
      劉德光等人自始即非原告會員，並非原告將渠等除名，
        自無需循除名相關程序作成決議：
        按「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
        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而致危害團體情節重大
        者，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人民團體會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一、死亡。
        二、喪失會員資格者。三、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
        議除名者。」、「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
        議，應有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
        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左列事項之決議應有出席
        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二、會員（會員代
        會）之除名。」，分別為人民團體法第14條、第15條、
        第37條第2款所規定。固就人民團體之會員出會原因與
        程序定有相關規範，意在維護團體構成員之權益，並經
        由會員代表大會循重度決議方式作成決定，藉此慎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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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要求團體審慎再三。惟查本件劉德光等人自始即非原
        告團體之構成員，並未取得原告會員任何權利（亦不負
        任何義務，此為原告迄今未對渠等催繳申請文件、歷來
        欠繳會費之理由所在），已如前述，自無循上開法律規
        定程序為渠等辦理「除名」之必要，否則將形成「除去
        自始不存在之會員」之邏輯上謬誤，不可不察。被告認
        原告應循人民團體法上開法條規定辦理、補正劉德光等
        人之會員資格，始為正辦之見解，殊有未合。
      原告已循更嚴謹之正當程序作成決議，除符合程序正當
        性外，並已充分保障關係人之權益：
        (1)依原告組織章程第6條之規定，欲成為原告會員，須
          贊同原告組織宗旨，經原告理、監事5人以上推薦，
          提出入會申請，繳交入會費，並由理事會審查。此為
          原告歷來審查新成員入會之程序，足見最終確認原告
          會員資格之權力機關（單位）為理事會，而非會員大
          會。
        (2)為因應被告作成本件處分前本於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地
          位所為之函詢、指導，原告除已陸續召開第8屆第1次
          、第3次臨時理事會及第8屆第2次臨時理事、監事聯
          席會議，踐行章程所定理事會層級審查程序外，為求
          慎重、周延，兼顧關係人權益，並提請第9屆第1次會
          員大會充分討論、審議，確認被告所指劉德光等人會
          員資格，歷經多次討論、表決，已使程序更加妥善周
          延，據舉重明輕法理，足見原告所作成之決議當具正
          當性及合法性，被告所為處分即不無違誤之處。
      原告會員大會「追認」、「決議」之程序、效力並無不
        同，被告執著於提案、議決之形式，容有誤解：
        茲被告於訴願答辯理由陳稱應由會員大會作成決議方式
        處理系爭會員資格疑義，不應由會員大會以「追認」方
        式處置，是原處分撤銷會員大會決議，並無違誤等語。
        然如前述，劉德光等人自始即非原告會員，縱原告應受
        先前錯誤之拘束，認渠等已為會員，應由會員大會作成
        決議處置其會員資格（即將之「除名」），原告第9屆
        第1次會員大會紀錄雖以「本會第8屆第2次臨時理事、
        監事聯席會議紀錄，提請追認」方式提案，但於踐行討
        論、表決程序後，始作成大會決議，有會議紀錄可查，
        故被告僅執著於「追認」、「決議」之字面上差異，卻
        怠於認定其間實質審議程序並無不同，其認定是否合於
        議事規範原理，顯有違誤。況依被告所稱，若原告僅將
        「追認」改為會中「提案討論」即無違法事由者，姑不
        論原告已於會員大會中有經「提案討論」程序，就被告
        所認定之「追認」、「決議」有所不同，此種區別意義
        何在，頗難理解，仍宜由被告充分敘明。
      劉德光等人自始即非原告會員，亦為渠等所明之，則渠
        等顯然欠缺信賴保護之基礎，原告無必要對之特別處置
        ：
        自劉德光等人或自始即知未曾提出入會申請，且未經理
        、監事5人以上推薦及通過，亦未繳交入會費等客觀事
        實觀之，渠等或完全不知自己已為原告會員（其中已有
        數人願重新辦理合法入會程序，由原告另啟審查機制辦
        理在案），訴外人曾錦榮、李大麟等7人更已出具切結
        書聲明渠等自始未具原告會員資格，且未繳交入會費及
        年費，則劉德光等人藉故主張自己自始為原告會員，致
        被告誤判，作成系爭處分，反造成原告會務因此近乎癱
        瘓。準此，即便立於劉德光等人之立場，並無信賴基礎
        可資依據，原告對之亦無保障信賴之義務存在，無須對
        之為特別處置，況私法關係中是否有公法領域信賴保護
        原則之適用，更有根本之疑問。綜上，上開人員既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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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未申請成為原告會員，亦未繳交入會費、年費，足證
        劉德光等49人均非原告會員，自無從取得基於會員身分
        之任何權益，訴願決定及被告所為處分顯有違誤，均應
        予撤銷。
  (二)被告答辯之理由：
    1.按「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集，應於15日前
      通知各會員（會員代表）。但因緊急事故召集臨時會議，
      經於開會前1日送達通知者，不在此限。」、「人民團體
      有違反法令、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者，主管機關得予警告
      、撤銷其決議、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並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或情節重大者，得為左列之處分：一、撤
      免其職員。二、限期整理。三、廢止許可。四、解散。」
      ，人民團體法第26條第1項、第5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2.本件原告第8屆理監事任期將屆並擬召開大會改選，其間
      劉德光等49人以原告不認渠等具備會員資格，未被通知參
      加會員大會，向立法委員李復興（曾任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第6、7屆理事長）提出陳情，經被告於95年11月6日以台
      內社字第0950169981號函請原告暫緩召開大會並釐清劉德
      光等32人會員資格，原告卻於理監事改選前解釋會員名冊
      載有渠等姓名，係因新進承辦人不諳會務，受黃朝宗（時
      任常務監事）授意將渠等列入會員名冊所致，實乃「行政
      疏失」，須重新申請入會始享會員權利。嗣劉德光等49人
      之中除17人願意重新入會外，餘32人（包括劉德光）仍認
      原告應通知其參加原告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立法委員李
      復興國會辦公室並具函（傳真）表示略以「．．．有關游
      泳協會會員繳費事宜，游泳協會採取選擇性通知．．．操
      縱大會出席之會員及人數．．．。」云云，惟原告自始拒
      認渠等具會員身份，被告乃依人民團體法第14條、第15條
      及第27條第2款等會員除名出會之規定，及原告94年9月4
      日第8屆第4次會員大會會員名冊列有渠等姓名，該名冊並
      報部備查有案之事實，以95年11月17日函復原告渠等倘未
      曾依規定程序辦理除名出會，應享有會員權利，原告應通
      知渠等前來參加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若無法通知則應緩
      至95年12月17日召開大會。詎原告仍於95年11月18日召開
      第8屆第2次臨時理事會議，除重申劉德光等32人非原告會
      員理由正當性外，並提19日會員大會表決「追認通過」，
      選舉第9屆理監事。
    3.經查劉德光等人聲稱過去有繳年費且參加原告會員大會，
      原告不曾否定渠等之會員資格，並列入第8屆第4次會員名
      冊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卻於會員大會即將改選理監事前，
      以「行政疏失」為由否認其為會員，並要求須重新申請入
      會，前後標準似不一致。按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5條
      第1項「人民團體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之選舉或罷免，
      應由理事會在召開會議15日前，審定會員（會員代表）資
      格，造具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更換時亦同。」規定
      ，原告於94年9月4日召開之第8屆第4次會員大會紀錄及簽
      到簿既附有劉德光等人姓名之個人會員名冊，並報被告備
      查有案，即足以推證渠等為原告會員。退步言，原告縱於
      日後察覺因行政疏失致渠等違反章程之入會規定，亦應依
      人民團體法第14條、第15條及第27條第2款等會員除名出
      會之規定辦理、補正，否則應通知前來參加會員大會，而
      非否定渠等為會員，不通知前來參加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
      ，事後再於95年11月19日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追認通過
      」渠等不符會員資格之方式為之。綜上，原告違反人民團
      體法第26條第1項之規定，會員基礎不實，被告依同法第
      58條第1項之規定，以96年1月12日函撤銷原告所報第9屆
      第1次會員大會決議及理監事選舉結果，該屆第1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之召集隨之無效，並限期原告於處分函送達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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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2個月內召開會員大會並選舉第9屆理監事，並於大會
      前依規定在審查會員資格時，應以原告94年9月4日第8屆
      第4次會員大會之會員名冊為依據，並於審查前先發函通
      知前述名冊之全體會員繳清會費，以避免再發生「選擇性
      」通知繳費之爭議情事，均係依法行政，應無原告所稱認
      事用法上之疑慮，是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理  由
一、按「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集，應於15日前通
    知各會員（會員代表）。但因緊急事故召集臨時會議，經於
    開會前1日送達通知者，不在此限。」、「人民團體有違反
    法令、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者，主管機關得予警告、撤銷其
    決議、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
    改善或情節重大者，得為左列之處分：一、撤免其職員。二
    、限期整理。三、廢止許可。四、解散。」，人民團體法第
    26條第1項、第5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被告以原告於95年11月19日召開會員大會，並於95年12
    月5日檢具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會議及第9屆第1次理事、監
    事會議，未以原告94年9月4日第8屆第4次會員大會之會員名
    冊為據，通知劉德光等會員參加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致會
    員基礎不實，違反人民團體法第26條第1項規定為由，依同
    法第58條第1項規定，以96年1月12日函撤銷原告所報第9屆
    第1次會員大會決議及理監事選舉結果，該屆第1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之召集隨之無效，並限期原告於該函送達之次日起2
    個月內召開會員大會並選舉第9屆理監事，會員資格審查以
    原告94年9月4日第8屆第4次會員大會之會員名冊為依據。原
    告不服，提起訴願，亦遭決定駁回，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
    ，並主張劉德光等人自始即未曾提出入會申請，亦無繳交入
    會費紀錄，故未列名83年、87年會員大會會員名冊，93年12
    月間係因當時監事會召集人黃朝宗指示將劉德光等人列入會
    員名冊，惟劉德光等人確非會員，不具參加第9屆第1次會員
    大會及選舉權等權利，迭經原告以95年9月12日、95年10月5
    日及95年11月13日函說明略以，原告在召開第9屆第1次會員
    大會前之95年4月15日召開第8屆第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95
    年10月21日召開第8屆第3次臨時理事會、95年11月18日召開
    第8屆第2次臨時理監事聯席會議，多次審認確認劉德光等49
    人確非原告會員，並報請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在案，所為符合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5條審定會員資格
    及人民團體法第26條暨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5條規
    定，被告既無法律依據，亦無行政慣例可循，逕認原告未通
    知劉德光等人參加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有會員基礎不實而
    致違反人民團體法第26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所為處分顯有
    違誤，況原告送經被告備查之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之決議及
    理監事選舉之結果，究其性質乃屬備查性質，被告遽予撤銷
    ，自屬無據等語資為主張。
三、經查本件被告認原告有違反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之情形，
    亦即有違反法令、章程或有妨害公益之情事，無非以原告未
    依人民團體法第26條規定，召集人民團體之會議即系爭第9
    屆第1次會員大會應通知之各會員（會員代表）應以其第8屆
    第4次會員大會會員名冊為準，通知劉德光等會員參加第9屆
    第1次會員大會，致會員基礎不實為據，雖非無憑。然查人
    民團體有違反法令、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者，主管機關固得
    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規定予以撤銷其決議，惟仍以人
    民團體有該等違章為前提。本件劉德光等人雖主張渠等係分
    別於82年、83年間加入原告為會員，然迄未提出任何證據資
    料（如入會申請書、繳費紀錄等）加以證明，本有可議；而
    原告於查無劉德光等人入會資料及繳費紀錄後，於95年4月
    15日召開第8屆第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第9屆第1次會員大
    會會員資格，嗣經原告理事連署要求召開臨時理事會議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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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劉德光等人是否具有會員資格，又於95年6月3日召開第
    8屆第1次臨時理事會議並作成劉德光等49人重新辦理入會登
    記再重新審查之決議，並於95年10月21日召開第8屆第3次臨
    時理事會再次審定會員資格結果，仍確認劉德光等49人並非
    原告會員，再於95年11月18日召開第8屆第2次臨時理監事聯
    席會議確認第8屆第1次、第3次臨時理事會，再次確定劉德
    光等人非原告會員，渠等不具參加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之資
    格，有上開歷次臨時理事會議、理監事聯席會議等相關開會
    會議紀錄及報請相關單位核備函等影本暨一覽表在卷足資參
    照，所為於法要無不合，殊難謂原告未依法審認會員資格即
    率予召開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核與人民團體法第58條所謂
    『違反法令、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之構成要件並不該當，
    此外查無原告有何違反法令、章程或妨害公益之情形，則被
    告毫無法律根據，亦無具體事證，徒憑劉德光等人名列原告
    第8屆第4次會員大會會員名冊，即遽認原告有人民團體法第
    58條違反法令、章程或有妨害公益之情事，殊屬謬誤，遑論
    系爭原告所報「理監事選舉結果」非在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
    定範圍內，被告竟一併予以撤銷，尤屬違誤，原告起訴指摘
    ，非無理由。又有關人民團體會員資格之審定，依人民團體
    選舉罷免辦法第5條規定，係屬人民團體理事會之權責，是
    苟人民團體與會員間就是否具有會員資格產生爭議糾葛，自
    應循普通法院民事途徑解決，甚為顯然。本件縱被告捨原告
    所提前揭會員資格審定之數次會議紀錄不論，執認劉德光等
    人所陳事由較為可採，亦無解於人民團體會員資格審定一事
    係屬私法性質，乃原告與劉德光等人間之民事糾葛，本非公
    法事件，更非被告職掌範疇，併此敘明。從而本件被告所為
    處分殊有違誤，訴願決定未察而予以維持，亦不無疏漏，原
    告請求予以撤銷，即無不合，應予准許，故應由本院將原處
    分及訴願決定撤銷。末以兩造其餘之主張及陳述等，因與本
    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指駁論究，附此述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7　　年　　1　　 月　　10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　得　灶
                             　　　 法  官　林　玫　君
                            　 　　 法  官　林　育　如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97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蘇　亞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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